
机械工程学院 2024 年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办法与

工作细则 

 

为了规范本科生转专业的相关工作，确保转专业公平、

公正、公开，保证转专业的学生符合本学院相关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和质量要求，根据《广西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

法（2022 年修订）》（西大教字〔2022〕105 号）和《关于开

展 2024 年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结合我院

实际情况，特制定 2024 年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办法和工作细

则。 

一、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转专业考核小组，负责制定、公布本学院转专

业考核细则和转专业具体工作，并做好宣传教育和组织落实

工作，确保转专业各环节工作按学校的要求顺利进行。 

转专业考核小组： 

组  长：贺德强 卢蝉江 

副组长：李俚 

成  员：黄路明 邓建新 李欣欣 李岩舟 欧阳天成 王汝贵 

苏文桂 胡珊珊 陈远汾 徐敏敏 项载毓 马俊燕 

陈继清 盖倞尧 李昌铮 冯振飞 陈彦君 

秘书：王廷熙 

 



二、申请对象 

符合《广西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2022 年修订）》

（西大教字〔2022〕105 号）规定的 2022 级、2023 级在校普

通本科学生均可申请，学生在校期间只能根据规定申请一次

转专业机会，已经成功完成转专业的学生不能再次申请。 

三、各专业可转出人数、转出条件、转出资格的审查及认定 

1、各专业转出人数 

各专业 2022、2023 级可转出的人数由学院和专业根据

学校规定核定，2024 年各专业可转出人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学院各专业可转出人数 

专业名称 
2022 级 2023 级 

可转出人数 可转出人数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 4 

机械电子工程 5 5 

车辆工程 4 4 

能源与动力工程 3 3 

2、转专业条件 

学生取得学籍后，一般应当在高考录取时确定的专业完

成学业。为了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和专业学习兴趣，

学生在校期间有下列情况之一，可以提出转专业申请： 

（1）完成至申请学年春季学期末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



应修课程，获得的总学分数不少于原专业学生所修课程学分

数的平均值，累计所修课程加权平均成绩专业排名前 10%，

且加权平均成绩在 85.00 分及以上，无重修、无不及格课程

的，可申请转入生源地录取最低分数高于自己高考成绩的专

业，要求如表 2 所示。 

表 2 申请转入生源地录取最低分数高于自己高考成绩专业的要求 

加权平均成绩 
申请转专业时可跨 

录取最低分数幅度（N） 
备注 

85.0～88.0 2% 
1.表中加权平均成绩的区间取值

为向下包含，如 85.00～88.00 即

为含 85.00 分，不含 88.00分。 

2.学生申请转专业时，可跨越申

请专业的分数上限＝（1＋N）×考

生高考成绩。 

3.如果申请转入专业生源地没有

招生，则以原就读专业广西招生

录取最低分数替代考生高考成绩

进行计算。 

88.0～90.0 4% 

90.0～92.0 7% 

92.0～94.0 10% 

94.0及以上 不限 

高考改革省份生源的高考选考科目须满足申请转入专

业选考科目要求； 

（2）学生可申请转入生源地招生录取最低分数不高于



自己高考成绩的专业，或申请转入生源地招生录取最低分数

不高于当前就读专业录取最低分数的专业； 

（3）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不含隐瞒既往病

史入学者），经学校所在地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学校

领导小组确认确实不宜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本校其他专

业学习的； 

（4）应征入伍的大学生退役后复学，可在复学时按规定

申请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定向就业等特殊类别生源须取得相

关主管单位同意方可申请转专业，如表 3 所示。 

表 3 应征入伍的大学生退役后复学申请转入本校其他专业的要求 

在役表现 申请转入专业的条件 申请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正常 

可参照本办法第三部分第 2点

（1）中加权成绩“88.0～

90.0”档申请转入的专业 

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退伍证； 

2.入伍休学时相关材料； 

3.受奖立功证明（以档案记载为

准）； 

4.其他相关材料。 优秀士兵 

可参照本办法第三部分第 2点

（1）中加权成绩“90.0～

92.0”档申请可转入的专业 

荣立三等功

及以上的 

可参照本办法第三部分第 2点

（1）中加权成绩“94.0 及以

上”档申请可转入的专业 

对于未完成服役期提前退役的，其转专业申请由学校转



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视具体情况研究决定。 

3、转出资格的审查及认定 

转出资格的取得需在各系及学院教学办、学工办在对申

请人转出条件进行审查的基础上，由学院转专业考核小组最

终认定。 

具体程序如下： 

（1）申请人向本学院提交转专业的书面申请，并在申请

书上注明申请转入的专业及其所属学院，学生可在学校转专

业工作日程安排规定的时限内，在广西大学招生信息网查询

高考成绩情况，以此确定其申请转专业时可跨录取最低分数

的幅度。 

（2）各系、教学办、学工办对申请人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对获得转出机会的申请人的加权平均成绩进行排序，将审查

结果提交学院转专业考核小组； 

（3）学院转专业考核小组经过审议最终确定拟转出人

选，并公示拟转出名单，公示无异议者由学院转专业考核小

组出具同意转出证明； 

（4）申请人将本人的书面申请及学院转专业考核小组

同意转出证明提交到申请转入专业所在的学院，经申请转入

专业所在学院考核，获得转入机会的申请人将拟转入专业所

在学院开出的接收证明提交给本学院转专业考核小组； 

（5）学院转专业考核小组公布最终转出名单。 



四、各专业接收转入的人数、转入条件及转入考核办法 

1、各专业接收转入计划人数 

考虑本学院办学条件、就业需求、学科发展等因素，本

学院各专业 2024 年接收转入计划人数不超过该专业招生录

取人数的 10%，具体如表 4。 

表 4  各专业 2024年接收转入计划人数 

专业名称 

2022 年 2022 级 2023 年 2023 级 

招生 

录取 

人数 

接收转入

计划人数 

招生 

录取 

人数 

接收转入

计划人数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

械

类 

360 

9 120 10 

机械电子工程 3 140 12 

车辆工程 5 100 9 

能源与动力工程 100 3 100 3 

注：最终可接收专业人数由教务处招生岗根据学校建设

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审核、调整后公布。 

2、接收转入的基本条件 

（1）基本条件 

符合学校《广西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2022 年

修订）》（西大教字〔2022〕105号）的相关规定，并提出转入

申请。 



（2）其他 

参加学院组织的综合考核，学院将根据对申请人的综合

考核情况择优接收。 

3、转入考核办法 

（1）学生申请及申请资格审查。学生提交书面申请及学

生所在学院意见，本院教学办、学工办对申请人申请材料进

行资格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 

（2）组织面试考核。各系组织专业考核小组对申请转入

本专业的学生进行面试考核，面试的时间、地点由学院教学

办公室公布，面试内容为申请转专业学生自我介绍（介绍内

容可为高考情况、原来就读专业及学习情况、兴趣与爱好、

申请转专业的目的、未来的志向等）、专业考核小组提问、学

生回答问题等，参加面试的专业考核小组成员对申请者进行

评分，取平均分作为该生的面试考核成绩。学业考察（以面

试方式进行），并提出考核意见； 

（3）公布名单。学院转专业考核小组经过审议最终确定

转入人选，并公示转入名单。 

 

机械工程学院   

2024 年 3 月 30 日 

  



附件 1. 

2024 年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日程安排表 

时间 工作内容 负责单位 

3月 20日前 发布转专业工作通知文件，加强宣传。 

教务处 

学籍岗 

招生岗 

各学院 

3月 20日-3月 30 日 

学院制定转专业考核办法与工作细则，向学生公布

（包括学院网站），同时报送教务处 219办公室备

案。 

各学院 

教务处 

5月 10日-5月 24 日 
学院确定 2022级、2023级专业实际能够接收转入

人数，报教务处招生岗审核。 
各学院 

5月 10日-6月 9日 审核并公布各学院转专业接收人数计划。 
教务处招

生岗 

7月 13日-7月 19 日 

组织好任课教师按学校规定及时提交成绩，同时督

促承担本学院本科教学任务的外聘（含跨学院外

聘）任课教师按学校规定及时提交成绩。 

各学院 

6月 10日-9月 6日 
学生可在广西大学招生信息网查询、审核高考成绩

情况。（过期不再受理） 

教务处招

生岗 

8月 29日前 核对课程、学分、成绩，如有疑问向学院书面提出。 
转专业学

生 

8月 29日前 
公布各相关专业、年级的正考加权平均成绩的专业

排名情况。 

各转出学

院 

8月 30日前 公布转专业的考核时间、地点等。 各学院 

6月 10日-9月 10 日 

学生提交申请表，申请的多个转入专业考核时间有

冲突，学院不面向错过专业考核的学生另行组织转

专业考核。 

各接收学

院 

8月 31日-9月 13 日 

对申请转入的学生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进行公

示（包括学院网站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3个工作

日，学生必须在 9 月 10 日前将通过考核的转专业

申请表、成绩单等交到拟转入学院。（过期不再受

理） 

各学院 

9月 14日前 公示结果送教务处汇总后报学校审批。 
各学院 

教务处 

注：专项计划有时间规定的，按专项推荐时间要求进行 


